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5年南海区建筑企业（施工、监理）资质（含安全许可）年度检查的通知

南建设工〔2015〕143号

各有关企业：
根据《建筑法》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、《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、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》，结合佛山市建筑企业诚信系统在南海区注册的建筑企业的统计数据，我局定于2015年12月17日至12月31日对我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企业、建筑装修装饰施工企业和工程监理企业进行资质检查，包括企业诚信和安全生产落实情况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依据
《建筑法》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、《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、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。
二、检查时间
2015年12月17日至12月31日。
三、检查工作组成员
本次检查工作设置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组长为常务副局长刘浩文，副组长为黄玮瑜副局长，工作组成员为周家鹏、徐勤、龙永莊、区荣大、黄景辉。
本次检查委托南海区建筑业协会组建5个专家小组进行，工作领导组指导检查工作。
四、检查范围和内容
（一）建筑施工企业
1.企业的资产是否符合资质标准；
2.企业的主要管理和技术负责人是否符合资质标准；
3.企业有职称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的人数、注册建造师的人数是否符合资质标准；
4.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和责任制落实情况（包括质量管理、安全生产管理、档案管理、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）；
5.经营管理情况（包括招标投标管理、工程造价文件管理、合同管理、劳务管理、工程竣工验收及检测检验管理、工程款结算和工资支付管理、诚信等情况）；
6.其他需核查的情况。
（二）工程监理企业
1.企业资质条件情况：注册资本、企业技术负责人、注册人员是否符合资质标准，经营场所和工程试验和检测设备情况。
2.企业内部管理情况：企业是否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，有健全的技术、档案等管理制度。
3.企业业务经营情况：是否按法律法规承接业务，是否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标准收取服务费，是否按规定签订委托监理合同。
4.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情况：注册监理工程师是否本单位人员、其他非注册人员是否具有培训上岗证及上述人员的劳动合同、社保等情况。
5.所属项目监理部的质量、安全等管理情况。
6.其他需核查的情况。
五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本次检查的施工企业是在我区注册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企业、建筑装修装饰施工企业和工程监理企业。区建筑企业协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查工作后，出具检查情况报告书，与《企业资质核查情况表》一同报告我局。
（二）核查发现企业存在不符合相关资质标准规定的，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或责令整改；整改期间暂停企业承接需整改专业的新的工程项目及新申请资质。整改期满后，我局将组织复查。对整改后复查仍不合格企业，将依法报上级部门处理。
（三）被核查企业应按照提供资料目录提供真实资料，并积极配合核查人员工作，资料不齐或者无法提供原件的，应予以说明。被核查企业提供虚假资料的，一经查实，按不合格企业处理并记入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。被核查企业不配合检查工作的，我局将予以通报批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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